
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鑑於「東山島戰役」仍有國軍未入祀忠烈祠，民國五十四年台海三場海戰遭共軍所俘之國軍未降官兵，亦未獲政府恢復榮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民國四十二年七月的東山島突襲作戰，乃政府遷台後一系列島嶼作戰的關鍵一役。據統據，該場戰役國軍陣亡2664人、被俘715人；其中傘兵部隊傷亡最重，參戰487人，陣亡官兵254人（含失蹤71員）。東山島戰役距今已逾70年，但失蹤人員未能比照陣亡官兵入祀忠烈祠，請貴院與國防部清查統計失蹤人員入祀忠烈祠情形，比照陣亡官兵辦理，以慰忠魂英靈。

另，民國五十四年台海發生五一東引海戰、八六東山海戰、烏坵海戰三場大型軍事衝突，亦造成國軍重大傷亡戰損。三場海戰中的犧牲陣亡官兵獲入祀忠烈祠，生還官兵則獲頒獎章，但被共軍所俘，仍能保持忠貞氣節、不投降、不屈服的官兵，卻未能受政府平等對待。請貴院與國防部清查統計，恢復被俘未降人員榮譽，表彰渠等愛國之心，以樹立忠貞典範，激勵官兵士氣。
（二）本院黃委員健豪，鑑於台灣高鐵股份有限公司於今（114）年9月推行寧靜車廂政策，原意使搭乘者有更舒適之搭乘環境，然硬性將所有車廂均列為寧靜車廂，加上對該政策定義與規範不清，造成許多攜嬰幼童搭乘之家長反映搭乘壓力更甚，甚至造成與無子女搭乘者對立情形。尤甚者，本席接獲有出現違反哺乳室使用規定之違法作為，顯見該政策有極大改進空間。為兼顧乘車環境與親子安心搭乘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日前本席接獲民眾反映，搭乘高鐵時，因有幼童哭鬧，列車人員請家長帶至哺乳室安撫，然該民眾正準備使用哺乳室哺乳，透過APP向客服反映，卻被告知「請按順序使用」，哺乳室依法為哺乳使用專區，非安撫或安置哭鬧幼童之場所，此舉違反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四條第一項「婦女於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時，任何人不得禁止、驅離或妨礙」規定，已涉及違法。

二、自高鐵寧靜車廂政策推行以來，頻頻傳出攜嬰幼兒搭乘之家長被舉牌警告，甚至有家長被迫帶至玄關安撫孩童，無奈留下另一名兒童獨自於車廂內，種種違反兒童少年福利法之荒謬情形。

三、高鐵推行寧靜車廂，本意在於讓搭乘者有更好的乘車環境。然而強行將所有車廂全部列為寧靜車廂，忽略家長攜嬰幼童搭乘時可能發生的照顧情形，更挾民調數據以為多數支持，反造成家長與其他乘客間的對立情緒，對於推行鼓勵生育、營造友善育兒環境之政策大相違背，顯見該政策有改善空間。

四、爰此，交通部作為交通政策主管機關，應針對交通政策有關親子友善部分進行檢討，並儘速調整寧靜車廂政策，包括規範、做法與設置親子車廂之可能性，以保障所有乘客之權益，故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


